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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聚鑫东路 599 号 建设单位联系人 李主任 
项目名称 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立方空心砌块生产线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立方空心砌块生产线项目，位于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聚鑫东路 599 号聚鑫达实业

有限公司厂区内部，距离 312 国道仅 6 公里，距离嘉峪关市区 5 公里，距离酒泉市区 40 公里，主要包括制砖生产车间，搅

拌机、原料堆场、成品堆场、供水、配电等辅助设施。建设项目生产车间内布置有两台鸿昌砖机（OTQ-15），两台砖机分别

布置有两台上料机。建设项目直接生产人员 7 人，车间主管 1 人，执行单班制，每班工作 8h，每月工作 26 天。生产工艺所

使用的原辅材料有石子、硅锰渣、粉煤灰、水泥、钢渣，其主要产品为砌块。 
现场调查人员 牛胜利 现场调查时间 2014 年 9 月 4 日 
现场检测人员 牛胜利、侯文志、安海蛟 现场检测时间 2014 年 9 月 7 日~9 月 9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军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其他粉尘、水泥粉尘）、锰及其化合物、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1）原料堆场、制砖机旁、成品堆场的粉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均小于 10%，同时根据其生产工艺和现场调查情况判定其粉

尘性质为其他粉尘。 
（2）放板工、搅拌工、铲车司机、叉车司机所接触的个体总粉尘浓度均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3）放板工所在的成型机处、搅拌工所在的搅拌机机处和铲车司机所在的原料堆场的定点总粉尘浓度均不符合《工作场所

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成品堆场的定点总粉尘浓度符合《工作场所

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4）放板工所在的成型机处、搅拌工所在的搅拌机处和铲车司机所在的原料堆场、叉车司机所在的成品堆场的锰及其化合

的短时间接触浓度及 8 小时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4）搅拌工、铲车司机、叉车司机、放板工、操作员所称接触的 40 小时等效声级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5）铲车驾驶位、叉车驾驶位、制砖车间操作室及上料口处的定点噪声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成型机旁的定点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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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现场调查和检测的分析调查得出如下评价结论。 
1） 该企业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其他粉尘）、锰及其化合物、噪声。 
粉尘关键控制岗位为：放板工、搅拌工、铲车司机、叉车司机 
粉尘关键控制点为：成型机处、搅拌机机处、原料堆场 
噪声关键控制点为：成型机旁 
2）现场检测的各岗位的锰及其化合物含量较高，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标准要求。 
3）该项目总平面布置、建筑卫生学、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基本符合《工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4）该企业防尘、防毒设施不能满足职业卫生相关要求，防噪设施基本能满足职业卫生相关要求。 
5）该企业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不齐全，管理较欠缺。 
6）现场检测期间企业未提供企业员工职业健康的体检报告，如果未进行职业健康查体工作，应找当地具有职业健康查体资

质的机构进行职业健康查体工作。 
7）企业的未制定针对于锰及其化合物中毒的应急预案、未配相应的应急救援设施。 
8）该项目在成品堆场、原料堆场及制砖生产车间未布置注意粉尘、锰及其化合物、噪声的警示告知牌。 
9）该企业能够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的要求，建立职

业卫生管理机构，编制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 73 号的规定，结合调查与检测的综合分析，

认为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的项目。 
技术审核专家组评审意见  2016 年 1 月 21 日，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对《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立方空心砌块生产线

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进行了检查，听取了业主对该项目的介绍。经查阅相关资料及充分讨

论，专家组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1、《报告》评价要求和目的明确，引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正确，对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辨识充分，对

策合理可行，《报告》和检测数据可信，结论客观。 
2、由于企业处于停产阶段，现场整改内容以《报告》为准，并按照《报告》提出的具体建议进行整改。 
3、《报告》中需要完善各类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职业病危害公告栏、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的设置模板，并提出设置位置。 
《嘉峪关市聚鑫达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立方空心砌块生产线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经补充、修改、完善后，可上报

安全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